
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

2008/2009 年度「香港智多適」認識香港戶外活動 （2008/2009年度第一五二號） 

敬啟者：為使 貴子弟更認識香港社區，以適應和融入香港生活。本校與香港

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「香港智多適」之「認識香港」

戶外活動。敬請 貴家長察閱活動的時間安排，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與。 

日          期： 18/4/2009 (星期六) 

集合時間及地點： 上午九時三十分，學校集合 

解散時間及地點： 下午五時正，學校解散 

參  觀  地  點： 尖沙咀星光大道及香港太平山頂 

負  責  老  師： 學生輔導老師吳秀儀姑娘 

活  動  導  師：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梁姑娘 

戶外活動須知： (1) 學生當日請穿著學校運動服、運動鞋、保暖衣物。 

(2) 學生請自備水、帽、毛巾和少量零食。 

(3) 學生需帶備文具及活動「小護照」。 

(4) 車費及午餐費用由機構支付。 

(5) 零用錢不宜多於$20。 

(6) 以上物品，建議使用背囊盛載。 

(7) 所有貴重物品(例如 MP3、手提電話等)請儘量不要帶備，如

有任何損壞或遺失，則自行負責。 

  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，可致電學校 2653 5565 與吳姑娘聯絡。請 貴家長簽署回

條，著 貴子弟於三月二十三日交回吳姑娘，以憑辦理。 

此致 

貴家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戴順有 

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       回  條（「香港智多適」認識香港戶外活動） （2008/2009年度第一五二號） 

敬覆者：本人得悉「香港智多適」之「認識香港」戶外活動事宜，＊同意／不同意     

敝子弟出席 18/4/09 戶外活動，並鼓勵敝子弟積極參與，遵從指導及自行安排接送。 

  此覆 

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校長 
 

（  ）年級（  ）班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／監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／監護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  絡   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＊請刪去不適用者)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九年三月     日    

日 

 

負責人：吳秀儀姑娘  


